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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届“东方大律师”风采录（4）

始终把责任感放在第一位
———记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行主任周知明律师

历年所获荣誉：

2000 年被评为 “上海

市法律援助先 进 个 人 ” 、

2001 年作为上海队成员参

加首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
赛并获特等金奖、 2008 年

被评为 “上海市优秀青年律

师”、 2010 年被评为 “上海
市新长征突击手 ” 并获得

“上海律师行业特殊贡献
奖”、 2011 年荣获 “上海市

首届司法行政系统十大杰出

青年” 称号、 2019 年被评
为上海市第四届 “东方大律

师”。

人生定位：专业律师

斯文儒雅， 从容自信， 谦恭温

良， 思维敏捷， 口才伶俐， 这是我

采访周知明后得到的第一印象。

早闻其名， 知道他在律师界以

“口才” 而闻名遐迩。 我们的交谈

便从这个话题切入。

周知明在中学时代， 就多次获

得上海市级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

表现出不凡的“口才”。 1992 年入

读复旦大学法律系， 从大二到大

四， 课余时间在东方广播电台主持

财经和法律节目。 虽说是兼职， 但

独当一面， 备受好评。 1997 年毕

业后即加入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

所。

初涉律师业， 两次辩论赛使周

知明声誉鹊起： 1999 年上海律师

辩论赛， 他代表浦东新区队， 脱颖

而出； 2001 年， 由司法部、 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和央视联袂主办的首

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 作为上

海队成员， 他和其他队友一起， 力

压群芳， 荣获特等金奖 （即第一

名）。 扎实的理论功底、 娴熟的表

达艺术， 周知明的“口才” 得到业

界的认可和赞誉： 2000 年， 他作

为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代表

（上海唯一的代表） 参加了司法部

全国巡回报告团， 宣传上海的法援

事业； 作为上海市律师协会对外宣

传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他担任历

次律师 TED 演讲总指导及 2019 年

度女律师演讲比赛指导， 带教的选

手每每名列前茅； 2020 年初， 他

在上海市律师协会主办的“纪念律

师制度恢复重建 40 周年大会” 上

担纲主持， 潇洒自如， 一展风采。

然而， 在我看来， 周知明虽然

在表达领域屡有功绩， 但其人生标

签并不在此， 他真正的标签是一位

敬业有责的专业律师。 20 多年来，

他在这一心仪的人生舞台上施展才

华， 颇有建树， 实现自身价值。 从

1997 年进入申达律师事务所当律

师、 合伙人、 首席管理合伙人到

2016 年 10 月“申达” 与“观韬中

茂” 合并， 周知明为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执行主

任， 他一步一个脚印， 几年一个台

阶， 努力推动事务所规模化和专业

化建设， 助力“观韬中茂” 在本埠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直以来， 他

始终以厚实的法理知识和平实的人

格魅力赢得社会各界的垂注和青

睐。

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专家

周知明长期专注于商事争议解

决业务领域， 目前担任上海市律师

协会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主

任。 20 多年来他办理了逾千起案

件， 为当事人挽回的经济损失高达

百亿元， 赢得广泛赞誉。 他所代理

的商事案件多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贝塔斯曼” 案即是其一。

2004 年 5 月初， 周知明接到

来自贝塔斯曼中国法务总监的电

话， 称因为法律文书转递出了状

况， 贝塔斯曼在北京二中院有个当

被告而且基本要输掉的案件， 明天

就开庭。 周知明当即办妥委托飞赴

北京。

此案纠纷因一本名为 《威廉：

一个将要继承王位的男孩》 的跨境

出版合同纠纷而起。 原告台湾大都

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

称， 在 2000 年 12 月 18 日， 其与

著 作 权 人 英 国 BLAKE PUB-

LISHING LIMITED 公司 （以下

称 “BLAKE” 公司 ） 签订 《协议

备忘录》 一份， 被授权自 2001 年

7 月 1 日 至 2006 年 7 月 1 日独

家享有全球范围内 《威廉： 一个将

要继承王位的男孩》 中文版本之编

制、 翻译、 发行权利。 但是贝塔斯

曼在此期间也出版了该书中文版。

贝塔斯曼虽然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与 BLAKE 公司签订 《协议备

忘录》 拿到了出版该书中文版的授

权， 但是 BLAKE 公司已经在早前

发出了关于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

且贝塔斯曼收到文件后没有在通知

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任何异议， 因

此， 贝塔斯曼出版该书的权利已经

丧失 。 在诉讼中， 原告更持有

BLAKE 公司出具的文件， 明确载

明贝塔斯曼已经丧失权利。 因此，

原告认为贝塔斯曼构成侵权， 而贝

塔斯曼也做好了败诉的准备。

第二天的庭审时， 周知明开宗

明义提出， 贝塔斯曼是否已经丧失

基于 《协议备忘录》 项下的被授权

权利， 并不取决于 BLAKE 公司的

单方陈述。 双方在 《协议备忘录》

中就准据法以及争议解决问题有明

确约定： ?第 13 条： 如果所有权人

和出版商就本协议的含义或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产生争议， 该争议应由

双方分别指定的两人或双方的仲裁

员根据 1950 年仲裁法案进行仲

裁； ?第 14 条： 本协议应被视为在

英国订立的合同， 并且在各方面应

根据英国法律解释和运用， 双方应

当并且同意应当接受英国法院管

辖。

周知明认为： 贝塔斯曼与

BLAKE 公司之间的 《协议备忘录》

是否失效乃是判断贝塔斯曼是否侵

权的先决条件， 而北京二中院并无

权对这一问题进行法律认定和判

断， 应当根据双方约定在英国进行

仲裁， 且适用的实体法并非中国法

而是英国法； 只有当 《协议备忘

录》 是否失效的问题按协议在英国

进行仲裁并得出明确结论后， 才能

判断贝塔斯曼是否侵害原告对著作

物享有的中文版权。 除此之外， 周

知明还针对出版时间前后， 权利是

否溯及既往等问题发表了精彩的辩

论意见。

最终， 北京市二中院完全采纳

了周知明提出的抗辩意见， 全部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后经北京市

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类似的案例在周知明的职业生

涯中还有很多， 许多案件给当事

人、 甚至给法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2020 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

上， 周知明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是昆山法院的一位退休庭

长， 庭长说自己在 15 年前办理的

一个案件中周知明是一方代理人，

对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所以

开完庭要了一张名片保存至今。 因

为现在自己家里有法律问题需要解

决， 虽然接触过无数律师， 但这位

庭长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周

知明， 这是一份多么深厚的信任与

褒奖。

开先河的示范性案例

律师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并不

源自于办案的数量， 而是取决于他

所办的案件对推进我国法制建设是

否具有示范意义。 周知明善于把握

周知明律师参加上海市第十一届律师代表大会

机遇， 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扎实的法

理知识， 挑战法律亟待解决的难题，

突破“灰色地带” 藩篱。

2004 年， 周知明接受一家著名

国际连锁超市委托代理的一起案件便

是具有示范意义。

一位女士去超市购物前将随身携

带的被告存入超市提供的自助寄存柜

之后， 再次取物时发现背包及物品均

全部丢失， 遂起诉以保管合同为依据

要求超市赔偿。 按当初的司法实践，

一般判决都认定商场提供自助寄存柜

与顾客之间构成保管法律关系而需承

担赔偿责任。

周知明经过对案情的分析， 提出

了超市与顾客就寄存柜之间不构成保

管而是借用关系的主张。 保管最重要

的特征是保管物的交付， 但考察整个

寄存过程， 从顾客按下取票按钮到激

活自助寄存柜存物， 再到顾客凭小票

扫描验证打开寄存柜取物， 整个过程

中， 超市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寄存物，

也没有对寄存物有着事实上的掌控或

占有， 故不符合保管合同中保管物

交付从而转移占有的特征。 反观顾

客， 根据操作流程， 顾客对其寄存

物有着完全的掌控， 其凭借小票可

以随时取走寄存物， 随时再进行寄

存， 因此其始终对寄存物有直接的

支配权。 在法庭上， 除了对于保管

法律特征的阐述， 周知明还从权利

义务衡平、 法律判决保障合理有序

商业环境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该案

庭审实况经上海电视台向社会播出

后引起广泛关注。

周知明关于使用自助寄包柜的

合同性质是借用而非保管的观点被

法院采纳， 最终上海市二中院判

定， 顾客与超市之间形成借用法律

关系， 超市对自助寄存柜已提供正

确的使用方法、 真实说明及明确警

示， 已尽到法定义务， 原告未能证

明其所存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

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超市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 故不予支持

原告诉请。

此案判决生效后即被收录进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 也是周知明执业

生涯里办理的第一起最高院公报案

例。 该案成为该类纠纷在司法实践

中的指导判例， 有效引导了商业企

业规范操作和此种类型化纠纷的妥

善解决。

周知明办理的适用新 《证券

法》 的第一案更是值得一书。

2019 年初， 某证券公司就某

发行人债券违约事宜与周知明进行

沟通。 当时发行人的债券已经出现

利息到期未付情况， 证券公司拟作

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部分债券持

有人向发行人提起诉讼， 要求债券

提前到期并全部对付本息。

当时，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债券持有

人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表持有人提

起诉讼， 虽有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

相关文件的支持， 但实务中存有许

多争议。 本案中证券公司仅能取得

部分持有人的授权， 仅代表部分而

非全部持有人提起诉讼， 法院可能

会顾忌出现管理人、 持有人重复起

诉等情形。 但周知明认为， 随着金

融市场的发展和法制环境的完善，

司法实践和法律修订势必会朝着支

持债券管理人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的趋势发展。 故建议证券公司以管

理人身份直接提起诉讼， 并且指导

证券公司组织债券持有人会议， 按

照最严标准实施征求意见、 决议、

通知、 再征求等程序， 为后续诉讼

打下良好基础。

2019 年 4 月 25 日， 全国人大

在网上公布 《证券法》 （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 周知明

注意到有关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兑

付债券本息，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

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

的内容， 相信它对本案应该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2019 年 6 月 13 日， 上海金融

法院正式受理本案。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即在本案开庭前， 新修订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颁布

并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九

十二条第三款明确：“债券发行人未

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的， 债券受托

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

持有人的委托， 以自己名义代表债

券持有人提起、 参加民事诉讼或者

清算程序”。 此条款直接解决了本

案中的证券公司的原告主体问题。

周知明笃信本案原告主体风险不复

存在。 果不其然 ， 落款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 日的法院判决书中

直接适用了修订后的 《证券法》 第

九十二条第三款， 认可了证券公司

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支持了证券公司

的诉讼请求， 成为上海乃至是全国

法院适用新 《证券法》 的第一案。

本案最终取得圆满的判决结果。

周知明基于对法律修订方向的

正确预判， 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时，

不囿于现有的法律条文， 用发展的

眼光从法理、 法律趋势等各方面综

合考量问题， 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客

户权利。

疫情中的申城

线上仲裁第一案

抗疫期间， 上海市司法局成立

“复工复产法治保障小组”， 周知明

任商事组副组长。 他更是作为首席

仲裁员在上海仲裁委办理了申城线

上仲裁第一案。

某民营企业与某建工国企签订

的建工材料买卖合同， 因材料款给

付产生纠纷， 于 2019 年 11 月提交

上海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开庭， 突如其来

的疫情使得双方当事人被隔离在异

地， 无法按规定前往上海。 作为仲

裁申请人， 民营企业渴望尽快拿到

裁决书以实现资金回笼， 这是复工

复产的关键； 作为被申请人， 建工

国企也希望早日通过仲裁程序定分

止争， 让双方回归正常的合作轨

道。

于是， 在线下开庭被迫取消的

情形下， 上海仲裁委与周知明等 3

名仲裁员商定， 通过仲裁信息化技

术以化解双方燃眉之急。 要知道，

这可是上海线上仲裁第一案， 许多

困难都亟待克服。

在仲裁委的精心组织和周知明

等仲裁员的努力下， 案件很快顺利

进行了庭审并作了线上评议。最终，

争议双方在仲裁庭耐心组织和积极

斡旋下达成了和解， 此举迅速帮助

民营企业实现复工复产。 这一案件

最终因其典型性被司法部列为“抗

击疫情、促进复工复产”十大案例。

采访中， 周知明多次提及“责

任感”。 他说： “律师必须始终把

责任感放在第一位。 有了责任感，

就能够恪守律师职业道德， 就能够

摆正利益和正义的位置。” 周知明

具有这一良知和睿智， 并在律师从

业中矢志不渝地践履之。

（撰稿 沈栖）


